补 充 协 议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章丘思锐佳顺物流有限公司
甲乙双方于2024 年初签署了《 供应商服务服务协议》、《物流仓储配送协议》（以下简称原合同）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补充协议：

原合同关于合同有效期的部分：本协议有效期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4年6月30日止。合同到期后60天内，一方没有以书面的形式向对方提出变更或终止合同的要求，则本合同自动顺延。变更为以下内容：本协议有效期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。合同到期后60天内，一方没有以书面的形式向对方提出变更或终止合同的要求，则本合同自动顺延。

原合同《物流仓储配送协议》关于仓库租赁费结算方式部分：自合同签订方之日起，五日内付清一年仓库租赁费。变更为以下内容：仓库租赁费由中国重汽根据合同签订面积、单价、期间核算物流费明细，按月直接代扣至乙方账户，乙方根据明细定期开具正规仓储费发票给甲方。
三、本补充协议是原合同的补充，除更改部分，原合同其他条款及附件内容均维持不变，仍按原合同及附件的约定执行。原合同中与本补充协议冲突部分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

四、本补充协议双方签署后生效，一式三份，甲方一份，乙方一份，报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，解决不成的，提交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
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      地  址：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
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   

账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 号： 
